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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会计与税收处理差异比较分析（一）

高允斌  唐文彬

本文依据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以下简称“税法”，对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会计处理与纳税处理（以企业所得税为主）之

间的差异作出分析。

一、企业合并以外以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

投资

企业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着不同的支付对价方式，

并由此而产生初始投资成本在会计成本与计税成本方面的异

同。

1、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

资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手续费用等必要支出，但所支

付价款中包含的被投资单位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

利润应作为应收项目核算，不构成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成

本。在税法中，虽然未对初始投资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作出明

确规定，但国税发[2000]84号文第七条规定：“纳税人的存

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投资等各项资产成本的确定应遵

循历史成本原则”。这与会计准则中的规定原则一致。同时，

《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0]118号，目前适用于内资企业，以下简称“1 1 8号文”）

规定，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利润分配处理时，投资

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据此规定，当投资方系以支

付现金受让股权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时，被投资企业已宣

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在股权转让方应确认为应

收股利及计税投资收益，那么受让方支付价款中包含的此项

金额也应为受让一项债权，与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无涉。如果

投资方的投资款系借入的资金，会计准则中并不将其借款费

用资本化为股权投资成本。虽然国税发[2000]84号文第三十

七条曾规定：“纳税人为对外投资而借入的资金发生的借款

费用，应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不得作为纳税人的经营性费

用在税前扣除”。但在国税发[2003]45号文中则将其修改为：

可以直接扣除，不需要资本化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此方式下内资企业会计与税收的初始投资

成本差异已基本消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细则》第十八 条基于税收的相关性和对等性原则规定：“外

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于其他企业，从接受投资的企业

取得的利润（股息），可以不计入本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但其

上述投资所发生的费用和损失，不得冲减本企业应纳税所得

额”。据此，外商投资企业为对外投资而借入的资金利息，会

计核算中计入财务费用的，不得在税前扣除，应予纳税调增。

那么，这部分借款费用是否应在税收层面上资本化计入计税

投资成本呢？笔者认为基于上述税收原则，应是可以计入的。

例如，某外商投资企业因对外进行股权投资之需而借入2 000

万元的资金，期限一年，年利率为 6% 。该企业长期股权投

资的会计成本为 5 000万元。在会计核算中，已将 120万元

的借款利息计入财务费用，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应

作纳税调增；同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应为 5 120万

元，此项暂时性差异将在未来股权转让或清算中转回。

在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由于规定了符合条件的

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

入，故“两法合并”后与投资成本相关的税收政策的走向值

得进一 步关注。

2、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

投资应当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

本，但不包括自被投资单位收取的己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

股利或利润。为发行权益性证券而支付给有关证券承销机构

等的手续费、佣金等与权益性证券发行直接相关的费用，应

从权益性证券的溢价发行收入中扣除；权益性证券的溢价收

入不足冲减扣除的，应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另外，

企业会计准则还规定：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

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或

协议约定的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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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0 × 7 年 5 月，A 公司定向增发 5 000 万股普通

股（每股面值 1 元）取得 B 公 司 20% 的股权，增发的 5 000万

股普通股的公允价值为 15 600万元，所取得的 B 公司的20%

股权原由 C 公司等股东持有。A 公司支付了 100万元的相关

费用。有关公 司均为内资企业。

A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B 公司（投资成本）  156 000 000

贷：股本  50 000 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6 000 000

支付相关费用的会计分录为：

借：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

C 公司等以其持有的 B 公司股权交换 A 公司增发的股

票，属于一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设 C 公司等对 B 公司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10 350万元，其中投资成本为8 000

万元，损益调整为 2 350 万元。则 C 公司等的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A 公司（投资成本）  156 00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B 公司（投资成本）  80 000 000

——B公司（损益调整）  23 500 000

投资收益  52 500 000

本例中，A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税成本与会计上的初

始投资成本相一致。而 C 公司等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成

本与计税成本则有可能不同。国税发[2000]84号文第七条规

定：纳税人发生合并、 分立和资产结构调整等改组活动，有

关资产隐含的增值或损失在税收上已确认实现的，可按经评

估确认后的价值确定有关资产的成本。例 1 中，如果 C 公司

等已按税法规定确认了股权转让所得并依法申报纳税，则新

取得的 A 公司的股权计税投资成本与会计成本一致。而鉴于

税法中存在所谓“免税重组”（实质上为递延纳税）与“应税重

组”之分，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业务涉及的企业所得税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2]1 065号）中 “免税重组”的案例，则例

1中，如果 C 公司等经税务机关同意暂不确认股权转让所得，

会计利润中的投资收益5 250万元不计入当期的应纳税所得

额。同时，按照国税函[2004]390 号文的精神，因 C 公司等

股东在 B 公司原持股比例为 20% ，低于 95% ，则其新取得的

A 公司的股权计税投资成本只能按其原持有的 B公司投资成

本确定，即为 8 000万元，与会计成本相差 7 600万元，从

而产生一项暂时性差异，也因现行税收制度中设定的重复性

征税而产生永久性差异。

3、 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或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

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或债务重组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或《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有关会计成本与计税成本间的异同关

系详见笔者撰写的《会计收入与计税收 入之差异比较分析

（ 三）》（刊登在《财务与会计综合版 2007年第 10期）一文中的

相关内容。

二、 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1 、 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以

支付现金、 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

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

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

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

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合并方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

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

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

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

存收益。

例 2：20 × 7 年 3 月，X 公司向同一集团内的另一公司

Y 公司的原股东支付现金 3 500万元，同时转让一处账面价

值为 3 200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换取 Y 公司 100% 的股权，

并于当日实施对 Y 公司的控制，合并后Y 公司作为法人持续

经营。合并日，X 公司的资本公积为 3 800万元；Y 公司所

有者权益总额为 5 500万元，且与 X 公司的会计政策相同。

X 公司的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 Y 公司（投资成本）  55 000 000

资本公积  12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35 000 000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32 000 000

X 公司作为支付对价的非货币性资产，除符合 118号文

中规定的整体资产定义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暂不确认转让

所得或损失外，其他的非货币性资产即使是转让给同一控制

下的其他企业以换取其控股权，也必须视同销售，同时，长

期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按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本

例中，设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为 6 000万元，则在投资日

视同销售所得为 2 800万元（6 000-3 200），并可有条件地

分五年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同时对 Y 公司的计税投资成本为

8 300万元，从而构成一项暂时性差异。另外，会计核算中

调整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等，在税收角度上应视为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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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企业应通过备查账记录此项差异。

例3：例 2中，若 X 公司向同一集团内的另一公司 Y 公

司的原股东定向增发股票 3 000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公允

价值为 15 000 万元（假定等于 Y 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

值），以换取 Y 公司 100% 的股权。X 公司的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Y 公司（投资成本）  55 000 000

贷：股本  30 000 000

资本公积  25 000 000

Y 公司的原股东以放弃Y 公司的股份为代价，改持X 公

司的股份，属于一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对于换入的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会计核算中存在着按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计量

两种基础，也存在确认与不确认投资收益两种不同情形。在

税收方面如上所述，内资企业存在“免税重组”与“应税重

组”之分，并与会计处理的结果产生不同的组合关系：当会

计核算以公允价值为基础时，其与税收上的“应税重组”无

差异，而与“免税重组”存在暂时性差异；当会计核算以账

面价值为基础时，其与税收上的“应税重组”存在暂时性差

异，而与“免税重组”无差异。在本例中，设 Y 公司原股东

本次股权置换被批准为 “免税重组”，则改持的 X 公司股权

投资计税成本按 Y 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5500 万元为基础确

定（按照国税函[2004]390号文的精神，如果 Y 公司的原股东

原持有 Y 公司股份的比例低于95%，则改持的 X 公司股权投

资计税成本只能按其在Y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为基础确定）。

如果未来这部分股东又按公允价值转让了在 X 公司的股份，

此时所产生的投资转让所得中便包含了前一次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中因“免税重组”而暂未确认的所得9 500万元（股权公

允价值 15 000万元与账面价值 5 500万元之间的差额）。如

果 Y 公司的原股东为外商投资企业，国税函发[1997]207号

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将其持有的中国境内、 境外企业的

股权，转让给与其有直接拥有或者间接拥有或被同一人拥有

100% 股权关系的公司，包括转让给具有上述股权关系的境

内投资公司的，可按股权成本价转让，由于不产生股权转让

收益或损失，不计征企业所得税”。这一规定类似于内资企

业的 “免税重组”，若会计处理以账面价值为基础，则一般

无差异。

再看例3中的 X 公司，其取得 Y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会

计成本为 5 500万元，基于税制的基本原理及国税发[2000]

84号文的规定，其计税成本应为 15 000万元，同时，其税

收意义上的资本公积应为 12 000万元。这是因为 Y 公司原

股东股权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9 500万元迟早都

要计入原股东的应纳税所得额，如果X 公司改持Y 公司这部

分股权的计税成本被确定在 5 500万元的水平上，则 X 公司

再按公允价值（假定恰好为15 000万元）将其再次转让给新股

东，不免又产生 9 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所得，从而产生重复

征税。

2、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方

在购买日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确

定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具体而

言，一次交换交易实现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方在购

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

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通过多次交换交

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每一单项交易成本之

和。购买方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也应当

计入企业合并成本。购买方在购买日对作为企业合并对价付

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

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此情况下，长

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成本与计税成本之间总体无差异。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 ： 江苏国瑞兴 光税务师 事 务所

  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责任 编辑  张智广

建议·动态
建议

  机制发票的弊端及改进建议

王显力  严元旦

随着电脑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商品销售 企业

使用计算机开具发票。笔者认 为，目前的机制发票存

在以下弊端：一是由于设计问题，票面规格太小，不

便于装订归档，查阅资料不方便。二是发票内容简单，

记载经济活动的要素不 齐全，有的只 有商品名称及金

额，没有数量和单价，不 符合发票的规 定。三是普遍

使用的喷墨打印机打出的发票字迹不太清晰，难以辨

认，而且有的发票纸质差，油墨不合格，通常两 至三

年就 变成了白纸，保存时间达不到《会计法》规定的

存档年限的要求。因此，笔者建议对机制发票进行以

下改进：一是发票规格应 当与会计凭证的规格相符，

打印的内容应当详细 ，包括商品名称、 数量、 单价和

金额等。二是在喷墨技术没有改进之前，应 当使用针

式打印机或激光打印机打印发票，以保证发票字迹的

清晰。三是不符合规 定的发票不得存入会计档案。
（作者单位：江西省万安县财政局）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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